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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市政府为民办实事完成情况
2023年，民生实事各承担部门按照市委、市政府工作部署，进一步加大民生投入，积极行动、加快推进，为民办18件实事全部顺利完成。

一、保障“学有所教”（市教育局负责）

（一）工作目标。全市开工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校、幼儿园55所。

（二）完成情况。全市开工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校、幼儿园60所。
二、提高职工医保门诊待遇水平和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（市医保局负责）

（一）工作目标。自2023年1月起，职工医保普通门诊三级定点医院报销比例由40%提高至50%，二级和一级定点医院报销比例由60%提高至70%。职工医保普通门诊统筹报销年度支付限额由3000元提高至4500元。将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提高60元，达到每人每年730元。

（二）完成情况。2023年1月起提高职工医保门诊待遇，将职工医保参保人一、二、三级医院门诊统筹报销比例均提高10个百分点，分别达到70%、70%、50%，最高支付限额由3000元提高至4500元，三级医院起付线由1200元降至1000元，大额医疗费二次支付起付标准由1万元降至8000元。2023年9月，印发《关于调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标准的通知》，明确2023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府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年730元。

三、妇女关爱行动（市卫生健康委、市妇联负责）

（一）工作目标。为全市城镇灵活就业和无业适龄妇女进行“两癌”免费检查；实现全市2.24万名低收入适龄妇女“两癌”保险全覆盖。

（二）完成情况。全市开展宫颈癌筛查20.9万人，其中城镇灵活就业和无业适龄妇女共24559人；乳腺癌筛查20.97万人，其中城镇灵活就业和无业适龄妇女共24798人。为3.35万名18至70岁低收入适龄妇女办理“两癌”保险，总保额10亿元，实现“两癌”保险低收入妇女人群全覆盖。
四、帮扶就业困难人员新增就业7000人（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）

（一）工作目标。通过落实就业扶持政策、提供就业岗位信息等有针对性的就业服务，对就业困难人员实施优先扶持和重点帮助，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年内新增就业7000人以上。

（二）完成情况。帮扶就业困难人员实现新增就业8744人。

五、建设家庭养老床位2000张（市民政局负责）

（一）工作目标。为2000个济南户籍失能老年人家庭实施适老化改造，按月提供生活照料、日常护理等专业上门服务。

（二）完成情况。出台《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工作推进方案》（济民发〔2023〕11号），全面推开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工作，为失能、半失能等特殊困难老年人实施家庭适老化改造，按月提供生活照料、日常护理等专业上门服务，已建成家庭养老床位2524张，超额完成年度任务。

六、9类困难群众11项保障标准再提升（市民政局负责）

（一）工作目标。自2023年1月起，城乡低保标准、城乡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标准（分三档）、机构养育孤儿基本生活标准、社会散居孤儿（含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）基本生活标准、重点困境儿童基本生活标准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基础标准（分两档）、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基础标准分别提高5%以上，更好地保障全市24万困难群众。

（二）完成情况。市民政局、市财政局联合下发《关于提高困难群众救助保障标准的通知》（济民发〔2023〕1号），2023年1月起，将9类困难群众11项保障标准分别提高5%以上。

七、公交优化提升（市交通运输局负责）

（一）工作目标。新开及优化公交线路40条，新开定制公交100条、小巷公交10条，新建电子站牌300处。

（二）完成情况。新开及优化公交线路49条，新开定制公交148条，新开小巷公交11条、建设电子站牌300处已正常投入使用。

八、雨污合流管网清零行动和城市内涝治理（市水务局负责）

（一）工作目标。完成中心城区200个以上住宅小区雨污合流管网改造，消除污水冒溢，提升居民生活环境质量；完成10条以上市政道路雨水提升工程，实施东、西泺河等6条河道治理，提升片区雨水下泄能力，保障市民出行安全。

（二）完成情况。实施中心城区雨污合流管网改造和城市内涝治理项目，累计完成住宅小区597个，市政道路36条，东、西泺河、龙脊河等16条河道开工建设，累计完成投资56.95亿元。
九、新建公园100处（市园林和林业绿化局负责）

（一）工作目标。新建口袋公园、社区公园、古树公园等各类公园100个。

（二）完成情况。新建各类公园100处，累计整理绿化用地149.5万平方米，栽植乔木2.78万株、灌木7.5万株、竹类2.58万株。
十、政策性农业保险（市农业农村局负责）

（一）工作目标。在全市范围内推动三大主粮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工作，进一步减轻农民保费负担，将保费分担比例由20%降低至15%，减少的5%比例由市级财政承担。

（二）完成情况。在全市范围内大力推进三大主粮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全域全覆盖工作，小麦、玉米、水稻完全成本保险已覆盖所有涉农镇村，完全成本保险面积为316.03万亩、337.71万亩、0.89万亩。市财政承担农民减少的5%保费落实到位，合计1195.9万元。
十一、为全市居民送上消防“平安礼”（市消防救援支队负责）

（一）工作目标。为100万户居民家庭安装联网型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。

（二）完成情况。积极开展宣传推广安装工作，为100万户居民家庭安装联网型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。
十二、租赁住房补贴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）

（一）工作目标。为不少于1.3万户符合条件的城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、新市民、青年人发放租赁住房补贴。

（二）完成情况。为符合条件的城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、新市民、青年人发放租赁住房补贴超过3万余户，核发金额超1亿元。
十三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（市残联负责）

（一）工作目标。全年为2500名0至17岁残疾儿童实施康复救助。

（二）完成情况。持续加强对残疾儿童救助工作指导，推进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，康复救助0至17岁残疾儿童4081名。
十四、提高全市持证残疾人意外伤害保险标准（市残联负责）

（一）工作目标。自2023年5月1日起提高持证残疾人意外伤害保险保费标准至每人每年60元。

（二）完成情况。自2023年5月１日起提高持证残疾人意外伤害保险保费标准至每人每年60元。
十五、建设青年驿站100家（团市委负责）

（一）工作目标。在全市建设不少于100家“青年驿站”，为来济求职青年人才提供岗位推荐、政策解读等“一站式”服务，助推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市建设。

（二）完成情况。在全市建成青年驿站100家，目前已接待青年人才2434人次，有效破解高校毕业生来济成本高、住宿难等燃眉之急。
十六、打造“全时空”“一站式”公共法律服务（市司法局负责）

（一）工作目标。打造市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、“一站式”矛盾纠纷调解中心、法律援助中心，建设数字化公共法律服务平台，提供法律援助不少于1.5万件，化解矛盾纠纷1.6万件。

（二）完成情况。高标准建成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，整合法律咨询、法治宣传、法律援助、人民调解、公证服务等法律服务，提供一对一精准化调解服务。高标准打造市级“一站式”多元矛盾纠纷调解中心，实现矛盾纠纷一门式受理，一揽子调处，一链条化解。建设数字化公共法律服务平台（一期），集业务办理、问题咨询、行业监督、行政管理等功能于一体。提供法律援助1.8万余件，化解矛盾纠纷2万余件。
十七、公积金便民服务（济南住房公积金中心负责）

（一）工作目标。持续优化“公积金租房贷”，为公积金缴存人提供专属低息租房消费金融贷款产品。实现继承公证办理、公积金继承提取审核转账“一窗受理”，群众仅需跑一次公证部门即可办结继承提取公积金事项。将住房公积金制度扩展到全市灵活就业人员，实现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公积金愿纳尽纳。

（二）完成情况。“公积金租房贷”优化运行，与多家商业银行合作实现对接。继承公证办理、公积金继承提取审核转账“一窗受理”，群众仅需跑一次公证部门即可办结继承提取公积金事项。实现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愿缴尽缴，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账户33238个，累计实缴金额1815.67万元。
十八、棚户区改造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）
（一）工作目标。新开工棚改安置房8012套，基本建成11427套。

（二）完成情况。新开工棚改安置房8618套，完成全年计划的108%；基本建成21612套，完成全年计划的189%，完成投资112亿元。



